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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属各企事业单位，各有关处室： 

为进一步优化我市交通招投标营商环境，提高市本级公路水

运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水平，规范招投标行为，并强化对招

投标行为的监督管理，建立从源头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，现就进

一步明确市本级公路水运工程招投标范围和监督管理有关要求

的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进一步明确招投标范围 

市本级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纳入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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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进行交易的招投标活动开展范围： 

    1．省交通运输厅明确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建设的高速公路、

过江通道工程建设项目； 

    2．高速公路新增互通工程建设项目； 

    3．省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审批、核准并列入省干线航道

规划且省交通运输厅明确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建设管理的航道、

船闸工程建设项目； 

    4．省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审批、核准且国有资金占控股

或者占主导地位的沿海、长江港口工程建设项目除万吨级以上码

头主体工程以外的其他工程，包括防波堤工程、锚地工程、进港

航道、护岸工程、道路、堆场工程、疏浚、吹填工程、港口设备

安装工程以及储罐等附属工程等； 

    5．高速公路养护等公路水运养护项目； 

    6．市本级投资的交通运输局负责建设的公路水运项目； 

    7．其它公路水运项目及附属工程。 

二、进一步明确招标分类管理 

    1．施工采购，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；

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

币以上的；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

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；须使用江苏省交通运输招标投标信息管

理系统，并进入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交易。 

    2．对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采购项目，必须实行集中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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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，采购人必须依法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。对达不到前款

规定标准的采购项目，按照市财政局当年发布的《常州市政府分

散采购管理办法》执行，对达不到集中、分散采购标准的项目，

局属各单位和部门可自行采购。 

    3．因行业特殊性且上级部门有专门要求的，按照相关上级

部门规定实施采购。 

4．依法邀请招标或不进行招标的，应当依照《政府采购非

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、财政部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竞争性磋

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等要求采用竞争性谈判、竞争

性磋商、单一来源采购和询价采购方式等采购货物、工程和服务。 

三、进一步明确招标交易规则 

1．市本级公路水运工程所有公共资源交易按照“应招必招，

应竞必竞”原则进行。凡达到法定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的公路水

运工程项目及其附属工程，都必须进行招标。依法应公开招标项

目必须实行公开招标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

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。 

2．政府采购实行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。无论是政府

集中采购、部门集中采购，还是分散采购（委托政府采购代理机

构采购或经批准自行采购），均必须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政

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

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进行。 



— 4 — 

3．公共资源交易实行招标计划提前公布与备案制度。招标

计划提前公布与备案对象为使用江苏省交通运输招标投标信息

管理系统，并进入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的公共资源交易

活动的交易项目。招标人应当在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发布之日前

不少于 30 日报局建设管理处（一般情况每半年报送一次），并

在合同签订之日后 7 个工作日内报局建设管理处备案。招标计划

在常州市交通运输局外网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外网进行公布。 

四、进一步明确招标监督管理 

1．依法组织好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

得以任何借口干预正常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，扰乱正常的公共资

源交易秩序。 

2．局建设管理处负责对使用江苏省交通运输招标投标信息

管理系统，并进入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的公共资源交易

活动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 监督检查，将抽查对象、比例、频

次及抽查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开。 

3．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，局财审

处依法对实行招标投标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的政府采购政

策执行情况实施监督。 

4．局属各单位及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招标投标事项合法合规

审查、专家咨询、集体决策等内部控制制度，明确工作程序和岗

位职责；对自行采购项目的监督与管理。应根据本规定制定或完

善相关自行采购具体操作管理办法，对交易活动进行细化规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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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局机关纪委对公共交易活动进行监督检查。每年不定期

组织局相关部门对政府采购和自行采购行为进行抽查，抽查比例

不低于 10%。对违反规定越权插手公共资源交易的，有徇私舞弊、

弄虚作假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；由于工作人员监督不力、严重失职

等行为对招投标工作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；视情节对有关

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、诫勉谈话、组织处理、纪律处分，并追究

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相关领导的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部门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州市交通运输局 

2023年7月3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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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3日印发 


